2009年全國外籍人士流利級華語電腦寫作比賽辦法

2009年1月

一、比賽宗旨：

（一）配合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華測會）研發「華語文寫作能力測驗」計畫。

（二）藉由寫作比賽，了解流利級程度華語學習者在大專院校之學習情境與職場情境中，運用電腦進行寫作之能力。

（三）鼓勵華語學習者重視電腦寫作能力的培養，加強以寫作技能完成特定溝通任務之能力。

二、舉辦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教育部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華測會

（三）協辦單位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文藻外語學院

三、參加對象：

（一）母語非華語之在台外籍人士，具「流利級」華語寫作能力者，即能針對廣泛主題的圖表，客觀說明其訊息與意涵；且能針對主題複雜的議題，以次重點、相關例證來支持論點，撰寫出結構完整、具一定篇幅的文章。
（二）參賽者需具備基本電腦輸入能力，能使用word進行輸入即可（輸入軟體包括：微軟新注音ㄅㄆㄇㄈ、漢語拼音）。相關電腦設備由協辦單位提供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

（一）報名時間：2月9日（一）至3月6日（五）止。

（二）線上報名：請連結華測會網站（http://www.sc-top.org.tw/writing/register.htm）報名。

所有參賽者名單將在3月13日（五）公布於華測會網站（http://www.sc-top.org.tw）。

（三）洽詢電話：（02）3343-3900轉510

五、比賽時間與地點：

（一）比賽時間：3月21日（六）下午2：00至下午4：30。
（二）比賽地點：北區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

中區－國立中興大學

南區－文藻外語學院

（三）注意事項：參賽者請攜帶「護照」或「居留證」於3月21日（六）下午2：00準時進場，遲到5分鐘者視同放棄參賽資格。
六、比賽內容：

（一）比賽方式：使用電腦輸入完成二篇作文，題目於比賽當天現場公布。

（二）寫作時間：120分鐘。

（三）題目型式：一篇圖表描述與一篇論說文。
	等級
	文體
	字數
	時間

	流利級
	圖表描述
	150-200
	120分鐘

	
	論說文
	800-1000
	


七、評審方式：

（一）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。

（二）評分標準：寫作溝通任務完成度60％；

詞彙、語法與標點40％。

（三）比賽結果：預定於4月30日（四）公布於華測會網站（http://www.sc-top.org.tw），優勝者將以專函通知。

八、獎勵方式：

錄取優勝前三名及佳作三名，頒發獎狀及獎金獎勵。

第一名：頒發冠軍獎狀乙面、獎金新台幣一萬元。
第二名：頒發亞軍獎狀乙面、獎金新台幣八仟元。
第三名：頒發季軍獎狀乙面、獎金新台幣六仟元。
佳  作：頒發佳作獎狀乙面、獎金新台幣一仟元。
備註：基於本國稅法，得獎外籍人士將扣繳獎金所得百分之二十。
九、免費練習平台：

（一）為鼓勵外籍人士參賽，華測會將於2月2日（一）起至3月18日（三）止，開放「線上『流利級』華語電腦寫作練習平台」（http://www.sc-top.org.tw/writing.htm），將有專業華語教師上線評閱，給予評語。

（二）免費練習平台僅供寫作練習之用，不影響寫作比賽成績，歡迎參賽者多加利用，以熟練中文電腦操作與熟悉比賽方式。
